探视和陪护制度

1.为促进患者早日康复，使医疗护理工作有秩序的进行，要尽可能减少陪护。

2.陪护适用人群

（1）各种疾病导致多脏器损害，病情严重，且不在专科监护科监护

（2）病情有可能突然变化，发生严重并发症者。

（3）疾病诊断不清或病情反复、发展等情况而致生活不能自理者。

（4）各种原因造成的精神异常、意识障碍者。

（5）各种介入治疗、手术后者。

（6）语言沟通障碍、失明及失聪者。

（7）有自杀倾向者。

（8）年龄过大（超过75岁以上）、年龄过小（10岁以下）者。

3.探视时间：上午10:00-12:30；下午16;00-20:00。是否陪护由医师和护士根据病情决定，且只限陪护人员1人。

4.探视者要按规定时间进入病房，每次不得超过2人。学龄前儿童不宜进入病房，传染病患者一般不得进入病房内探视。

5.在查房及治疗时间，陪护人员应主动离开病房，须了解病情，待查房结束后向医护人员询问。

6. 陪护人员应当遵守医院规章制度，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导，有事离开患者，必须通知医护人员；不得擅自翻阅病历和其他医疗记录，不得私自将病员带出院外，保持病房整洁、安静，不准吸烟、高声谈笑，不可私自请院外医生诊治或自行用药。

7.凡探视、陪护人员损坏、丢失医院物品，应照价赔偿；请爱护公物，节约水电。节约水电，爱护国家财产，损坏公物须照价赔偿。

